
 

威海市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威海市鼓励金融业发展 

奖励办法的通知 
威政发〔2017〕24 号 

 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南海新

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现将《威海市鼓励金融业发展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海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8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 



 

威海市鼓励金融业发展奖励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，加快金融业改革发展，

提高金融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，根据《山东省地方金

融条例》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

展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6〕28 号）、《山东省金融业转型

升级实施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16〕15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对在本市设立的金融机构、地方

金融组织以及监管机构、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奖励或者补助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下列名词的含义: 

（一）金融机构，是指在本市设立的银行业、保险业、

证券业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或者银行业、保险业、证券业金融

机构在本市设立的市级及以上分支机构。 

（二）地方金融组织，是指在本市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、

民间资本管理公司、融资性担保公司、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公

司和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。 

（三）监管机构，是指威海银监分局。 

（四）金融行业自律组织，是指威海市保险行业协会。 

第四条  市政府按照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，

设立威海市金融发展贡献奖，每年对作出重大贡献的金融机

构、地方金融组织、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给予资金

奖励，并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进行通报表彰。 



第五条  由市金融办牵头，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对金融机构、地方金融组织、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自律

组织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情况和对威海经济社会

发展的贡献情况进行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给予奖励和通

报表彰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六条  威海市金融发展贡献奖的奖金总额为每年 300

万元，具体分配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的奖金为 275 万元，

专项用于改进服务、打造品牌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奖

金额度按照以下方式分配： 

1.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奖金为 167 万元。其中，设一等

奖 1 名，奖金 20 万元；二等奖 5 名，奖金各 15 万元；三等

奖 9 名，奖金各 8 万元。 

2.对保险业金融机构的奖金为 60 万元。其中，设一等奖

1 名，奖金 12 万元；二等奖 2 名，奖金各 9 万元；三等奖 5

名，奖金各 6 万元。 

3.对证券业金融机构的奖金为 24 万元。其中，设一、二、

三等奖各 1 名，奖金分别为 10 万元、8 万元、6 万元。 

4.对地方金融组织的奖金为 24 万元。其中，考核得分前

三名的小额贷款公司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以及考核得分前两

名的融资性担保公司、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公司、开展信用互

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奖金均为 2 万元。 

（二）对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奖金为 25 万

元。其中，威海银监分局创新金融监管及风险防控手段、推



动小微企业信贷持续增长，给予 20 万元奖金；威海市保险

行业协会做好保险业运行调度分析、努力服务金融重点工作、

有效推动险种创新，给予 5 万元奖金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施行前未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业、

证券业、保险业金融机构，本办法施行后首次在本市新设立

分支机构的，市政府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，用于新设立分支

机构的开办、宣传等工作。具体补助额度如下： 

（一）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分行的，补助 50 万元；设

立支行的，补助 20 万元。 

（二）保险业金融机构新设市级分支机构的，补助 10

万元。 

（三）证券业金融机构新设证券营业部的，补助 10 万

元。 

第八条  每年 5 月底前，市金融办根据金融业发展绩效

考核结果提出威海市金融发展贡献奖的奖励方案，经市财政

局复核后报市政府审定。 

第九条  金融机构申请一次性资金补助，应当在开业后

2 个月内向市金融办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监管部门颁发的

金融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开业批复等证明资料。市金融办对

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，转市财政局核拨。 

第十条  金融机构、地方金融组织、监管机构和金融行

业自律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当年奖励资格： 

（一）不服从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的； 

（二）当年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并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； 



（三）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； 

（四）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金融领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以

及按照相关监管规定被约谈或者被处罚的。 

第十一条  按照本办法受到奖励或者补助的金融机构和

地方金融组织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以享受本市其他产业扶持

政策，但同一机构或者组织不得就相同事项重复申请市级资

金扶持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市金融办负责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11 月 1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2 年 11 月 17 日。 

（根据威政发〔2019〕10 号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，该文件属于决

定保留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，已重新登记编号，有效期至

2024 年 11 月 30 日。） 


